订货合同
供方：江门市誉洋特种蓄电池厂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
需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地点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
经双方友好协商签订本合同，并信守下列条款：
1、 订购产品、规格、数量、单价、结算金额、交货日期列表如下：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
	产品名称
	规格型号
	单位
	数量
	单价
	总金额
	交货日期
	备注

	硅能蓄电池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￥

	总计（大写）
	拾万    万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    角    分


2、 产品质量标准：□ 厂家检验标准
                  □ 固定型通信用阀控式硅能蓄电池检难标准YD/T799-1996

                  □ 起动用密封蓄电池检验标准GB 5008.1-91GB516-95

· 电动助力车用密封蓄电池检验标准SBA S 0802-1996

· 摩托车用蓄电池检验标准JB/T4282-1992

· 电力用阀控式密封蓄电池检验标准DL/T637-1997  TR-03-2002

3、 包装要求及费用负担：□按厂家出厂标准包装(供方自负) □按需方要求包装（需方自负）

4、 交货地点：
5、 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：1、供方自负国内华南地区（□铁路 □汽车托运 □自运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需方自负（□铁路 □海运 □汽车托运 □自运）
六、结算方式：□预付货款     %，货到验收一周内付清余额    %
□货到付款     %，一周内付初验费     %,半年内付清质保款     %。

□货到需方后，一周内一次付清。
七、质保期：一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,三年                   ,三年后
八、违约责任：1、按经济合同法和违约条例执行。
              2、供方不能交货，需方中途退货的，向对方尝付不能交货或退货部分货款总值    %的违约金。
九、解决纠纷的方式：如发生合同纠纷，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应提交仲裁机构，并为最终解决办法。
十、本合同一式叁份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供方：江门市誉洋特种蓄电池厂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需方：
地址：广东省江门市江翠路158号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：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
电话：0750-381208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传真：0750-381293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
开户银行：江门市工行江海支行营业部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银行：
帐号：20120028090245050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帐号：
税号：4407047148765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税号：
邮政编码：529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
